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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附會議議程資料1份，請攜帶準時與會。

二、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本署來賓車位有限，請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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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52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緣由 

依據總統以 114 年 1 月 2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400004241 號令修正公布國土計畫法第 45條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 10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

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

如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本部除於全國國土計畫納入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並研擬規劃手冊外，且於 107 年

及 108 度補助所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作業。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規

劃作業，本署持續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

就相關議題提出建議處理方式，供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規劃參考。本次會議提會報告及討論事項如下： 

貳、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議題二：有關本署後續推動國土計畫政策方向及相關配套

措施 

參、討論事項： 

議題：有關本署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2 階

段地籍異動核判演練作業，直轄市、縣（市）政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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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測試情形及所提回饋意見之建議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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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說明： 

一、依據總統以 114 年 1 月 2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400004241 號令修正公布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

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

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10 年內，依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為使

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爰應按

進度積極辦理相關作業。 

二、截至 114 年 11 月 10 日，全臺 22 個直轄市、縣（市）

政府均已將該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等相關

法定書件函送本部，且本部業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專

案小組會議完成各該市（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審議作業；又連江縣、金門縣、花蓮縣、新竹市、基隆

市、宜蘭縣、屏東縣、澎湖縣、高雄市、新竹縣、嘉義

縣、嘉義市、臺東縣、苗栗縣、臺中市及新北市 16 個

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業經本部國土計畫審

議會（大會）審議通過，且本部將分別於 114 年 12 月

2 日及 16 日召開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雲

林縣及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三、承上，前開 16 個縣（市）除基隆市、宜蘭縣、新竹縣、

嘉義縣、臺中市及新北市等 6 個直轄市、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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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外，其餘縣（市）政府均業按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大會）決議辦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修正作業，

並函報本部核定在案。 

四、為掌握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以利本部後續

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核定作業，本署前於 114 年 6 月 

25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9 次研商會議參

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再予調整檢核項

目，且後續將作為辦理敘獎額度之參考依據，說明如

下： 

（一）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審竣，逾 1 個月未

將修正後法定書件函報本部審議 

1.經檢視本次係臺南市、南投縣及桃園市等 3 個縣

（市）政府涉及此檢核項目，說明如下： 

(1)有關臺南市政府部分，本部前於 113年 12月 12

日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臺

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並經本署以 114

年 2 月 13 日國署計字第 1140016620 號函同意

市府展延報部期程至 114年 3 月 13日。案經市

府以 114 年 2 月 25 日府地用字第 1140302100

號函詢國土計畫通盤檢討程序等相關事宜後，

本署再以 114 年 3 月 6 日國署計字第

1140020704號函復市府，且復經市府於第 49次

研商會議表示預計得於 114 年 7 月提送修正後

資料，惟迄今仍未見市府將依前開小組會議修

正後之法定書件函報本部審議，爰請協助說明

目前辦理情形及預計報部時程。 

(2)有關南投縣政府部分，本部前於 114 年 7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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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南

投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並以 114 年 10

月 1日國署計字第 1140108673號函同意縣府展

延報部期程至 114 年 11 月 20 日，惟迄今仍未

見縣府將依前開小組會議修正後之法定書件函

報本部審議，爰請協助說明目前辦理情形及預

計報部時程。 

(3)有關桃園市政府部分，本部前於 114 年 8 月 11

日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桃

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並以本部 114年

8 月 21 日內授國計字第 1140811202 號函檢送

會議紀錄，依是次會議審查意見，桃園市政府

原則應於 114年 9月 20日將依前開小組會議修

正後之法定書件函報本部審議，惟迄今仍未見

市府將依前開小組會議修正後之法定書件函報

本部審議，爰請協助說明目前辦理情形及預計

報部時程。 

2.另有關臺北市政府部分 

(1)考量該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性質單純，經

本部逕提 113 年 11 月 12 日本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第 32次會議審議決議，請市府再就「關渡、

洲美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類劃設方式，依通案劃設條件進行評估後，提

大會討論，並經本署分別以 113 年 12 月 17 日

國署計字第 1130130886號函及 114年 1月 9日

國署計字第 1140003542 號函同意市府展延報

部期程至 114年 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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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復經市府於第 51次研商會議表示刻持續補充具

體都市發展需求後，再行提送本部續審，惟迄

今仍未見市府將依前開會議修正後之法定書件

函報本部審議，爰請協助說明目前辦理情形及

預計報部時程。 

（二）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竣，逾 1 個月未將修

正後法定書件函報本部核定 

經檢視本次係新竹縣、宜蘭縣、嘉義縣、臺中

市、基隆市及新北市等 6 個縣（市）政府涉及此檢

核項目，說明如下： 

1.有關新竹縣政府部分，本部前於 113 年 12 月 24

日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4次會議審竣「新竹縣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在案，並以 114年 2月

24 日國署計字第 1140019206 號函同意縣府展延

報部期程至 114年 3月 10日；又為利協助縣府順

利簽辦報部事宜，本署前以 114 年 9 月 15日國

署計字第 1140104716號函就縣府所提報編工業區

範圍之繪製疑義提供處理方式，且查經濟部產業

園區管理局亦以 114 年 9 月 18 日經園開規字第

1140018574 號函協助確認前開工業區範圍在案，

惟迄今仍未見縣府將依前開會議決議修正後之法

定書件函報本部核定，爰請協助說明目前辦理情

形及預計報部時程。 

2.有關宜蘭縣政府部分，本部前於 113 年 12 月 10

日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3次會議審竣「宜蘭縣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在案，並以 114年 2月

20 日國署計字第 1140018596 號函同意縣府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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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部期程至 114 年 4 月 30 日。案經縣府再以 114

年 4 月 21 日府建國字第 1140064951 號函辦理展

延事宜，惟因未敘明展延時間，故經本署以 114年

5 月 2 日國署計字第 1141082500 號函請縣府敘明

再次展延期限，惟迄今仍未見縣府回函或將依前

開會議決議修正後之法定書件函報本部核定，爰

請協助說明目前辦理情形及預計報部時程。 

3.有關嘉義縣政府部分，本部前於 114年 5月 20 日

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9次會議審竣「嘉義縣國

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在案，並以 114年 7月 28

日國署計字第 1140086029號函同意縣府展延報部

期程至 114年 8 月 28日，惟迄今仍未見縣府將依

前開會議決議修正後之法定書件函報本部核定，

爰請協助說明目前辦理情形及預計報部時程。 

4.有關臺中市政府部分，本部前於 114 年 8 月 5 日

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1次會議審竣「臺中市國

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在案，並以本部 114 年 8

月 20 日台內國字第 1140811156 號函檢送會議紀

錄，依是次會議決議，臺中市政府原則應於 114年

9 月 19 日將依前開會議修正後之法定書件函報本

部審議，惟迄今仍未提送，且於 114年 9月 12日

來函擬展延至 115年 6月 30日，爰請市府協助說

明目前辦理情形及預計報部時程。 

5.有關基隆市政府部分，本部前於 113 年 12 月 10

日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3次會議審竣「基隆市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在案，並就市府所提城

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調整需求，業提至 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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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4 次會議報告

確認，惟迄今仍未見市府將依前開會議決議修正

後之法定書件函報本部核定，爰請協助說明目前

辦理情形及預計報部時程。 

6.有關新北市政府部分，本部前於 114 年 9 月 2 日

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3次會議審竣「新北市國

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在案，並以本部 114 年 9

月 16 日台內國字第 1140812413 號函檢送會議紀

錄，依是次會議審查意見，新北市政府原則應於

114 年 10 月 16 日將依前開會議修正後之法定書

件函報本部核定，惟迄今仍未見市府將依前開會

議決議修正後之法定書件函報本部核定，爰請協

助說明目前辦理情形及預計報部時程。 

五、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能如期按預定作業期程完成

相關事宜，本署於每月 15 日通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至雲端管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且於隔日再就未

填報者進行催辦；如持續達 2 個月未見實際改善情形，

則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落後原因並研擬改善

措施，並請本署輔導團提供必要協助。 

六、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

業（草案）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並請依作業須知規定

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俾

本署掌握相關辦理進度及期程，以適時提供協助。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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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委辦作業進度彙整表（更新於 114/11/10） 

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桃

園
市 

111.01 

111.01.17 大會(報告案) 

111.03.04 小組 

111.04.11 大會 

113.06.19 大會 

114.01.08 小組 

114.01.15 小組 

114.01.16 小組 

114.01.21 大會 

112.03 
111.4.19 

114.1.22 

1. 110.09.27 公告自 110.10.1 起公開展覽 90 日。 

2. 111.01.17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報告案)。 

3. 111.03.04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 

4. 111.04.11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會議審議通過。 

5. 111.04.19 報部審議。 

6. 郵寄費用補助款：完成申請並經營建署於 111.07.21 同意備查。 

7. 112.05.08 函請依繪製作業辦法修正書件後，再報部審議。 

8. 113.01.22 召開輔導團到府訪談。 

9. 113.06.19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6 次會議。 

10. 113.12.18-114.1.16 併同專案通檢案辦理公展及公聽會。 

11. 114.01.08、114.01.15、114.01.16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 3 場。 

12. 114.01.21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7 次會議審議通過。 

13. 114.01.22 提報內政部審議。 

14. 114.06.03 國土署辦理到府訪談會議。 

15. 114.08.11 召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 

(114.11.03 無更新) 

臺
北

市 

110.12.30 公告公開
展覽及辦理公聽
會，併同提本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
劃設說明書，後續

俟本市都委會通知
審議時程。 

111.04.20 第 1 次大會 

112.08.10 第 2 次大會 

113.02.22 第 3 次大會 

113.05.09 第 4 次大會 

113.06.13 第 5 次大會 

112.06（修正預定提
部審議會時程） 

113.8.15 

1. 110.12.30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書圖公告公開展覽 60 日(110.12.31 至 111.02.28) 

2. 111.01.25 第 1 場公聽會 

3. 111.02.16 第 2 場公聽會 

4. 111.02.19 第 3 場公聽會 

5. 111.04.20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會議 

6. 112.08.10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會議 

7. 113.02.22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 

8. 113.05.09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會議 

9. 113.06.13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5 次會議 

10. 113.08.15 提內政部審議 

11. 113.10.09 國土署輔導團討論會議 

16. 113.11.12 內政部國審會第 32 次會議 

(114.11.03 無更新) 

金

門
縣 

112.03 

112.06.02 第 1 次大會 

112.09.15 第 1 次小組 

112.11.24 第 2 次會議 

112.06 

112.12.29 函報 

113.3.19 部小組 

113.7.23 部大會 

1.112.12.29 函報內政部。 

2.113.2.29 到府訪談。 

3.113.3.19 部國審會專案小組。 

4.113.7.23 部國審會。 

5.113.10.15 函報修正書件 

6.114.3.17 依貴署 113.10.30 函再報圖資更新後書件。 

(114.11.03 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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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第一階段 

1.108.5.31 簽約(補助款項已完成請領)。 

2.108.11.1 工作計畫書審查通過。 

3.109.10.30 期中會議審查通過。 

4.111.1.18 期末會議審查通過。 

 

第二階段延續案 

1.109.12.31 簽約(補助款項已完成請領)。 

2.因疫情期間無法召開會議，110.7.19 函發期中規劃報告供相關單位提供意見，110.8.12 函發書面審查紀

錄請承攬廠商修正，110.9.27 函發書面審查通過。 

3.110.11.10 期末報告審查，審查通過後納入第一階段期末報告書修正。 

連
江
縣 

112.06 
112.05.03 第 1 次大會 

112.07.04 第 2 次大會 
112.06 112.09.25 

1.109.03.31 期中階段成果審查通過。 

2.109.12.17 期末審查。 

3.110.03.25 期末審查通過。 

4.目前辦理進度：因地制宜功能分區討論、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相關事宜。 

5.刻正辦理公展前圖資更新相關事宜 

6.公開展覽期間為 111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112 年 1 月 27 日止，公開展覽 30 天 

7.112.05.03 第一次國審會 

8.112.07.04 召開第二次國審會 

9.112.09.25 檢陳書圖至國土管理署 

10.112.11.15 國土管理署收訖書圖，擬提部國審會審議。 

11.112.12 無更新事項。 

12.113.01.12 輔導團到府訪談，預計１月底前修正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 

13.113.02.20 召開部國審專案小組(113.3.13 更新) 

14.113.03.04 依部國審小組會議紀錄意見修正，預計 4.5 月排入部國審會 

15.本府已於 113.04.08 報送國土功能分區法定書圖(草案)於內政部 

16.113.05.09 函詢有關機關城 2-3 劃設需求，於 05.17 前函覆本府 

17.113.06.13 經檢視各機關城 2-3 劃設需求案件，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北竿機場跑道改善及新航站區擴
建工程-第一期建設計畫」、本府工務處「南竿五靈公廟聯外道路工程」計 2 案涉及城 2-3 劃設。 

18.113.6.25 第 29 次部國審會決議通過。 

19.113.8.6 將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書(草案)函報內政部。 

(114.11.03 無更新) 

宜
蘭
縣 

112.07 

112.09.15 第 3 次大會 

112.12.07 第 1 次小組 

113.05.02 第 2 次小組 

113.05.23 第 3 次小組 

113.06.03 第 4 次大會 

112.09 113.7.2 

1.訂於 112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28 日公開展覽 50 日。 

2.112.6.3 發函請相關單位協助釐清陳述意見，陸續收至各單位回應意見，辦理彙整回應等作業。 

3.112.9.15 召開本縣國審會第 3 次會議。(第 1 次審議功能分區圖) 

4.112.12.7 召開本縣國審會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 

5.113.1.16 國土署到府服務會議。 

6.113.5.2 召開本縣國審會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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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7.113.5.23 召開本縣國審會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 

8.113.6.3 召開本縣國審會第 4 次會議，審議通過。(第 2 次審議功能分區圖) 

9. 113.7.2 提送內政部審議。 

10.113.8.5 國土署到府訪談會議。 

11.113.8.16 國土署召開「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專案小組會議」 

12.113.11.27 函送修正法定書圖報內政部審議 

13.113.12.10 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3 次會議審議通過 

14.刻依第 33 次部國審大會審議紀錄決議修正並辦理圖資更新及檢核作業 

(114.11.04 無更新) 

嘉

義
市 

112.06 

113.04.25 第 1 次小組 

113.07.17 第 2 次小組 

113.09.24 第 1 次會議 

112.09 
113.10.15 報部 

113.11.12 審議通過 

「嘉義市國土策略規劃暨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委託服務案」 

1.109.1.9 工作計畫書備查 

2.109.12.28 期中報告書備查 

3.廠商業於 110.4.23 提送期末報告，經 110.8.19、111.11.17 及 111.12.12 三次期末報告審查修正後通過。 

4.考量 111 年公展期程，經 110.11.17 討論會議與農業主管單位達成共識，優先以都市發展角度劃設國土

功能分區草案。「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議題說明會」業於 111.3.9 下午及 111.3.10 上午召開，邀集農民領
袖及里長參加；業於 111.4.15 及 111.4.16 召開 4 場次「嘉義市國土計畫宣導說明會」，邀請市民參加。 

5.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於 111.1.6 完成 

6.111.7.7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邊界決定會議 

7.本府 111.9.5 向營建署申請公開展覽郵寄通知費用補助，因申請附件缺漏計畫執行表，營建署於 111.9.13

退請本府補正，本府於 111.9.29 函復申請文件，營建署於 111.11.7 核撥補助款。 

8.「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及 「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公開展覽 60 天(112.1.12-112.3.12) 

9.「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嘉義市願景示意圖、空間發展構想圖及國土功能分區繪製理由於刻
正依府內長官意見修正、補充中，並於 112.7.10、112.8.23、112.9.13、112.10.20、112.11.23、112.12.18

召開會議討論，於 112.12.12 向首長報告，於 113.1.16 市務會議向本府各局處首長簡報。 

10.113.1.30 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到府服務。 

11.113.3.7 完成籌組嘉義市國土審議會專案小組委員，於 113.4.25 召開第一次小組會議，依據委員意見需

再補充農業發展地區及國土保育地區相關劃設說明，並續召開第二次小組會議討論。 

12.於 113.5.31 召開第 27 次工作會議，研議農業發展地區及國土保育地區劃設範圍。 

13.廠商依據本府工作會議決議及第一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製作會議資料，於 113.7.17 月召開第二次小組

會議討論。 

14.於 113.9.24 召開嘉義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 

15.於 113.10.15 函報內政部審議。 

16.於 113.11.12 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2 次會議審議通過。 

17.於 114.2.17 函報內政部核定事宜。 

(114.9.8 無更新) 

 

「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行政作業及民眾宣導服務案」 

1.以 108 年度、109 年度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發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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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2.110.2.1 簽約，110.4.8 工作計畫書備查 

3.110.4.28 召開第一場教育訓練企劃書討論會議 

4.110.8.26 召開第一場教育訓練 

5.搭配農業發展地區說明會之辦理期程，併同辦理「嘉義市國土計畫宣導說明會」。 

6.111.5.11 召開第二場教育訓練 

7.111.6.22 召開第三場教育訓練 

8.111.12.12 召開公展說明會及宣導動畫懶人包討論會議 

9.112.3.21 召開宣導動畫懶人包討論會議 

10.112.6.12 召開宣導動畫懶人包討論會議 

11.考量本案工作內容及實際成效已達本府委託之目的，又「嘉義市國土策略規劃暨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委
託案」將進入法定審議程序，審議成果未定且未有宣導之需求，今產製「宣傳動畫懶人包」效益不高，
經綜合考量廠商已投入之成本，本府於 113.4.3 同意「宣傳動畫懶人包」減項，於 113.5.14 檢送第一次

契約變更書。 

12.於 113.4.22 檢送結案成果報告書，於 113.6.20 辦理全案驗收。 

(114.11.03 無更新) 

基
隆
市 

112.06 

112.09.07 第 5 次大會 

113.02.29 第 1 次小組 

113.04.22 第 6 次大會 

112.09 
113.06.27 

114.09.30 大會 

1.109.02.20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2.109.03.16 開始履約。 

3.110.06.01 申請撥付第一期補助款。 

4.110.08.24 期中階段成果報告審查會議(通過)。 

5.110.09.13 申請撥付第二期補助款。 

6.111.06.08 期末階段成果報告審查會議(通過)。 

7.111.07.25 獲得廠商提交法定書圖(草案)初稿。 

8.111.08.12 法定書圖(草案)進行府內預審；111.08.23 更新相關圖資 

9.111.11.28 召開法定書、圖草案審查會議並審查通過。 

10.111.12.30 至 112.1.29 完成公開展覽。 

11.113.04.22 召開市國審會第 6 次會議(大會)審議通過。 

12.113.06.27 函報內政部審議 

13.113.07.30 召開內政部國審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14.113.08.14 內政部檢送 07.30 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15.113.10.14 召開第 20 次工作會議 

16.113.11.11 修正書圖函報內政部審議 

17.113.12.10 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3 次會議審議通過。 

18.刻正依第 33 次內政部國審會決議修正。 

19.114.9.30 召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報告案)審議通過。 

彰
化

縣 

112.07 

112.12.18 第 4 次大會 

113.03.22 第 5 次大會 

113.04.23 第 5 次大會(續
開) 

112.09 113.12.30 

1.都計單位負責招標及納入預算作業；地政單位負責後續執行。 

2.110.07.28 召開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3.110.08.18 工作計畫書報府備查。 

4.111.04.14 修正期中報告書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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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3.12.11 第 6 次大會 5.1111.10.25 通知期末報告補正。 

6.112.05.31 期末報告第 2 次審查。 

7.112.06.17~112.07.18 辦理本縣公開展覽及公聽會(計 26 場)事宜。 

8.112.10.04 期末報告第 3 次審查。 

9.112.12.18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會議。 

10.113.03.22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5 次會議。 

11.113.04.23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5 次會議(續開)。 

12.113.06.26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B 組第 1 次) 

13.113.07.08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A 組第 1 次) 

14.113.07.29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A 組第 2 次) 

15.113.07.30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B 組第 2 次) 

16.113.08.19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B 組第 3 次) 

17.113.08.21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B 組第 4 次) 

18.113.09.19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B 組第 5 次) 

19.113.09.20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A 組第 3 次) 

20.113.10.18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B 組第 6 次) 

21.113.11.4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B 組第 7 次) 

22.113.11.18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B 組第 8 次) 

23.113.11.20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B 組第 9 次) 

24.113.11.26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A 組第 4 次) 

25.113.12.11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6 次會議。 

26.113.12.30 函報內政部審議。 

27.114.05.15 內政部國審會專案小組會議 

28.114.09.22 依專案小組審查意見檢送修正後計畫書圖予內政部。 

新

北
市 

112.03 

113.4.12 第 1 場大會 

113.5.14 第 1、2 場小組 

113.5.20 第 3 場小組 

113.5.29 第 4 場小組 

113.6.11 第 5 場小組 

113.7.4 第 6 場小組 

113.8.21 第 7 場小組 

113.9.24 第 8 場小組 

113.10.29 第 9 場小組 

113.11.8 第 10 場小組 

113.11.19 第 2 場大會 

112.12 113.12.30 

1.因陳情案眾多，目前仍處理中，預計 9 月工作會議討論後續國審會審議時程。 

2.113.4.10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會議 

3.113.5.14 召開第 1 場(聆聽人陳)、第 2 場專案小組會議 

4.113.5.20 召開第 3 場專案小組會議 

5.113.5.29 召開第 4 場專案小組會議(聆聽人陳) 

6.113.6.11 召開第 5 場專案小組會議 

7.113.7.4 召開第 6 場專案小組會議 

8.113.8.21 召開第 7 場專案小組會議 

9.113.9.24 召開第 8 場專案小組會議 

10.113.10.29 預計召開 9 場專案小組會議 

11.113.11.8 預計召開 10 場專案小組會議 

12.113.11 預計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會議 

13.113.12.30 報部 

14.114.4.23 部國審會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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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4.7.2 函報依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修正之相關法定書、圖 

114.9.2 國審會大會 

(114.11.3 無更新) 

臺
中
市 

112.12 

112.07.05 第 3 次大會 

112.11.20 第次小組 

112.12.05 第 2 次小組 

113.04.03 第 3 次小組 

113.05.10 第 4 次小組 

113.05.20 第 5 次小組 

113.06.05 第 6 次小組 

113.09.30 第 7 次小組 

113.10.29 第 4 次大會 

113.11.15 第 5 次大會 

112.12 113.12.30 

1.109.05.28 決標。 

2.規劃公司 109.07.19 檢送工作計畫書，辦理審查中。 

3.109.09.23 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110.0420 檢送期中報告及相關圖資。 

4.110.05.21 召開期中審查會議，逢疫情警戒改徵詢紙本意見，回復各委員意見確認中。 

5.110.07.26 提交修正期中報告，辦理審查作業。 

6.110.08.19 完成期中報告審查。 

7.110.09.15 函文申請第 2 期補助款。 

8.111.02 修正法定作業時程。 

9.111.3.17 繳交期末報告。 

10.111.4.26 期末審查會議。 

11.期末審查通過，更新圖資及公展及公聽會前置作業。 

12.111.12.5 起公展 30 日至 112.1.3、111.12.7-112.1.4 辦理 30 場次公聽會。 

13.112.7.5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報告案) 

14.112.11.20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 

15.112.12.05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 

16.113.04.03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 

17.113.05.10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 

18.113.05.20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 5 次會議 

19.113.06.05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 6 次會議 

20.113.09.30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 7 次會議 

21.113.10.29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會議 

22.113.11.15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5 次會議 

23.113.12.30 函報內政部審議 

24.114.3.25 國土署辦理到府訪談會議 

25.114.4.23 召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 

26.114.6.16 函報依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修正之相關法定書、圖 

27.114.8.5 召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114.11.3 無更新) 

臺
南

市 

112.06 

112.10.02 第 4 次會議 

112.11.20 第 1 次小組 

112.12.04 第 2 次小組 

112.12.15 第 3 次小組 

112.12.20 第 4 次小組 

112.12.22 第 5 次小組 

113.01.31 第 6、7 次小組 

112.12 113.8.13 

1.109.11.24 已辦竣撥付第 1 期款項（300 萬元）。 

2.110.01.12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3.110 年 10 月 15 日召開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 

4.111 年 2 月 21 日修正期中報告書同意通過。 

5.111 年 3 月 22 日規畫公司提交期末報告書。 

6.111 年 5 月 5 日召開劃設作業會議。 

7.111 年 6 月 10 日召開期末報告書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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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3.03.22 第 8 次小組 

113.04.15 第 9 次小組 

113.05.09 第 10 次小組 

113.06.17 第 12 次小組 

113.06.28 第 13 次小組 

113.07.15 第 14、15 次小

組 

113.07.30 第 5 次大會 

8.111 年 6 月 21 日召開劃設作業會議。 

9.111 年 8 月 25 日檢送修正後期末報告書予委員提供意見。 

10.111 年 9 月 14 日檢送修正後期末報告書委員（機關）意見予規劃公司。 

11.111 年 11 月 3 日二次修正期末報告書同意通過。 

12.111 年 12 月 15 日～112 年 2 月 13 日辦理公開展覽；111 年 12 月 16 日～112 年 2 月 13 日辦理 31 場公
聽會。 

13.112 年 2 月 13 日公展及公聽會已辦理完畢，刻正整理陳述意見書及辦理劃設成果檢討會議。 

14.預計 112 年 7 月下旬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一次大會)。 

15.修正為 112 年 8 月提送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一次大會)。 

16.預計 112 年 10 月 2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一次大會)。 

17.112 年 10 月 2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會議(大會)。 

18.預計 112 年 11 月 20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19.112 年 11 月 20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112 年 12 月 4 日召開本市ㄎ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21.112 年 12 月 15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22.預計 112 年 12 月 20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專案小組會議。 

23.預計 112 年 12 月 22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5 次專案小組會議。 

24.113 年 1 月 31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6、7 次專案小組會議。 

25.113 年 3 月 22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8 次專案小組會議。 

26.113 年 4 月 15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9 次專案小組會議。 

27.113 年 5 月 9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0 次專案小組會議。 

28.預計 113 年 5 月 31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1 次專案小組會議。 

29.113 年 6 月 17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2 次專案小組會議。 

30.113 年 6 月 28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3 次專案小組會議。 

31.113 年 7 月 15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4、15 次專案小組會議。 

32. 113 年 7 月 30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5 次會議(大會)。 

33.113 年 8 月 13 日函報內政部。 

34.113 年 12 月 12 日召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 

(114.11.04 無更新) 

高
雄
市 

112.04 

112.09.05 第 3 次大會 

112.10.04 第 1 次小組 

112.10.25 第 2 次小組 

112.11.03 第 3 次小組 

112.11.24 第 4 次小組 

112.11.27 第 5 次小組 

112.12.22 第 6 次小組 

113.03.25 第 7 次小組 

113.07.17 第 4 次大會 

112.12 

113.08.07 報部審議 

113.11.26 部國審會專
案小組 

114.6.3 部國審會 

114.11.04 報部核定 

第一階段（含配合款共 600萬） 

1.期中報告書於 109 年 8 月 24 日同意備查，並已撥付第二期款 120 萬元，合計撥付廠商共 180 萬元。 

2.配合法規修正，已辦竣契約變更作業，延長履約期限至 114 年 5 月 30 日。 

3.規劃公司預計 110 年 10 月 29 日提送期末報告。 

4.110 年 12 月 1 日召開工作會議（進行期末報告書討論及初審）。 

5.110 年 12 月 23 日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目前依決議事項修正中。 

6.111 年 5 月：期末報告書同意備查。 

7.111 年 12 月 26 日～112 年 2 月 18 日辦理公開展覽；111 年 12 月 27 日～112 年 2 月 17 日辦理 23 場公
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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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8.112 年 6 月 26 日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提送市國審會相關事宜。 

9.112 年 8 月提送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10.112.09.05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1 次國審會。 

11.112.10.04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12.112.10.25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13.112.11.06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14.112.11.15 召開本市原住民地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議題協調溝通會議。 

15.112.11.24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4 次專案小組會議。 

16.112.11.27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5 次專案小組會議。 

17.112.12.22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6 次專案小組會議。 

18.113.03.25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7 次專案小組會議。 

19. 113.05.13 召開本市原住民族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成果修正方案審查會議。 

20. 113.06.07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8 次專案小組會議。 

21. 113.07.17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4 次國審會。 

22 113.08.07 函報內政部審議。 

23.113.11.07 國土署到府訪談會議 

24.113.11.26 國土署召開部國審會專案小組會議 

25.114.04.28 函送修正法定書圖報內政部審議 

26.114.06.03 召開內政部國審會第 40 次會議審議 

27.114.11.04 函報內政部核定 

第二階段（擴充契約部分；含配合款共 320萬） 

1.補助款已納入 110 年度預算，採用擴充契約方式，於 110 年 8 月 24 日辦竣議價及決標；並於同月 30 日
完成簽約（擴充契約部分）。 

2.110.09.22 檢送設計初稿及相關資料。 

3.110.10.01 檢送相關資料申請補助款。 

4.研商會議：111 年 8 月 29 日。 

新
竹
縣 

112.10 
112.9.5 第 3 次國審會 

113.7.23 第 4 次國審會 
112.12 113.8.26 

1.109.12.02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2.110.10.13 辦理期中報告原則同過。 

3.110.11.10 核定修正後期中報告書。 

4.111.6.29 召開期末審查會議，期末報告原則同意通過。 

6.111.8.30 核定修正後期末報告書。 

7.111.10.26 召開第 6 次研商會議。 

8.111.11.14 召開第 3 次工作小組。 

9.111.11 完成草案繪製。 

10.111.12.1-112.1.3 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及 13 場公聽會。 

11.112.2.6 公聽會會議紀錄上網公開。 

12.112.9.5 召開本縣第 3 次國審會（第 1 次審議功能分區圖）。 

13.112.11.3 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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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4.112.12.16 召開第 2 次專案小組。 

15.113.2.29 召開第 3 次專案小組。 

16.113.3.12 召開第 4 次專案小組。 

17.113.3.28 召開第 5 次專案小組。 

18.113.4.1 召開第 6 次專案小組。 

19.113.5.3 召開第 7 次專案小組。 

20.113.6.7 召開第 8 次專案小組。 

21.113.6.14 召開第 9 次專案小組。 

22.113.7.23 召開本縣第 4 次國審會（第 2 次審議功能分區圖），審議通過。 

23.113.8.26 報內政部審議。 

24.113.10.17 召開內政部國審會專案小組審議。 

25.113.12.24 召開內政部國審會第 34 次會議審議。 

26.目前原則已依據會議結論修正法定書圖，並更新圖資，針對報編工業區劃設範圍本府工業區管理單位
提出相關疑義部分於後續圖資更新時再予處理，刻正簽陳報部作業，簽准後報部 

苗
栗
縣 

112.12 
112.9.28 第 2 次會議 

112.10.21 第 3 次會議 
112.12 

113.12.23 報部 

114.8.19 召開部大會 

1.111.12.20-112.1.18 辦理公開展覽 30 日。 

2.111.12.22 起辦理 18 場次公聽會，並加開 8 場次說明會。 

3.112.9.28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會議(報告案)；第 1 次會議為 108.12 召開。 

4.112.12.22、25 召開第 1 次、第 2 次專案小組分組會議。 

5.113.1.4 國土署到府服務會議。 

6.113.2.2、6 召開第 3 次、第 4 次專案小組分組會議。 

7.113.5.30 召開第 5 次專案小組分組會議。 

8.113.9.30 召開第 6 次專案小組分組會議 

9.113.10.21 召開本縣國審會(大會)，同年 11 月 7 日函發會議紀錄。 

10.113.12.23 功能分區圖函報內政部。 

11.114.2.12 輔導團到府訪談。 

12.114.3.13、4.2 部國審小組審查會，待修正後提大會審議。 

13.縣府向國土署申請展延，國土署同意展延至 114.8.21。 

14.114.6.26 檢陳修正後計畫書圖予內政部，114.8.19 召開部大會。 

15.部大會原則通過，署 114.9.3 函發會議紀錄，本府於 114.10.31 函報修正後圖資。 

雲
林
縣 

112.06 

112.10.05 第 1 次小組 

112.11.20 第 2 次小組 

112.12.04 第 3 次小組 

113.01.29 第 4 次小組 

113.03.19 第 5 次小組 

113.05.06 第 6 次小組 

113.05.08 第 7 次小組 

113.05.21 第 8.9 次小組 

113.05.22 第 10.11 次小

112.12 113.12.31 

1.109.04.13 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2.110.07.01 期中報告同意核定 

3.110.08.31 召開 110 年 8 月份工作會議 

4.110.11.23 召開 110 年 11 月份工作會議 

5.111.01.27 召開期末審查會議，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6.111.02.18 已繳交送修正後報告書  

7.111.03.04 至 111.03.15 辦理本縣各地政事務所人員訓練 

8.111.04.11 召開 111 年 4 月份第 7 次工作會議 

9.111.04.20 輔導團到府訪談，並配合會議建議檢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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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組 

113.10.01 第 12 次小組 

113.11.01 第 13 次小組 

113.11.29 大會 

10.111.06.09 召開 111 年 6 月第 8 次工作會議 

11.111.08.29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本縣鄉村區因地制宜原則報告案) 

12.111.09.22 召開本縣可建築用地及既有合法農業是否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及避免土砂災害研商會

議 

13.111.09.22 召開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國 1、海 1-1)界線決定方式研商會議 

14.111.11.4 召開規劃草案書圖審查會議，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15.111.12.23  111/12/15~112/1/15 辦理本縣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事宜 

16.刻正整理民眾陳述意見案。 

17.郵寄費用補助款：完成申請並經營建署於 112.04.06 同意備查 

18.112 年 4 月 13 日召開 112 年 4 月工作會議討論公展期間人陳案件 

19.112.10.26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112.11.20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21.112.12.4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21.112.12.14 召開輔導團到府訪談，並配合會議建議檢視修正。 

22.113.01.29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4 次專案小組會議。 

23.113.03.19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5 次專案小組會議。 

24.113.05.06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6 次專案小組會議暨人民到場陳述意見。 

25.113.05.08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7 次專案小組會議暨人民到場陳述意見。 

26.113.05.21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8.9 次專案小組會議暨人民到場陳述意見。 

27.113.05.22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10.11 次專案小組會議暨人民到場陳述意見。 

28.113.06.24 縣府邀集農會.民意代表.鄉鎮市公所等於本府召開國土計畫說明會。 

29.113.07.09-08.28 於各鄉鎮市辦理說明會。 

30.113.10.01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12 次專案小組會議。 

31.113.11.01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13 次專案小組會議。 

32.113.11.29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3 次會議。 

33.113.12.31 提送內政部審議。 

34.114.05.02 輔導團到府訪談。 

35.114.06.05 內政部國審會專案小組會議 

36.114.09.09 專案小組修正意見相關資料呈報內政部 

嘉
義
縣 

112.09 

112.12.04 第 3 次會議 

113.01.30 第 1 次小組 

113.03.18 第 2 次小組 

113.05.06 第 3 次小組 

113.06.21 第 4 次小組 

113.7.18 第 5 次小組 

113.8.13 第 6 次小組及第
7 次聯席專案小組 

113.8.27 第 4 次會議 

112.12 113.9.11 

1.於 111.1.12 日召開期末審查會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期末報告書本府 111.3.7 函同意核備。 

2.規劃廠商於 111.8.19.檢送公展法定書圖草案至府，111.9.23 召開第 16 次工作會議討論查核修正意見。 

3.於 111.9.16.辦理從業人員及國土計畫諮詢窗口人員教育訓練。 

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與各劃設參考指標套繪圖冊於 111.9.19 函詢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5.營建署 111 年 10 月 18 日到府訪談服務。 

6.國土功能分區草案本府公告自 111 年 12 月 19 日起公開展覽 30 日，111/12/27~112/1/7 舉辦 6 場次本縣

鄉鎮市公聽會，112/3/13~112/3/20 加開 3 場次本縣鄉鎮市說明會，112/3/31 舉辦 1 場次本縣鄉鎮市首長
代表說明座談會。 

7.112.3.21.召開第 19 次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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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8.112/4/11 營建署徐燕興副署長拜會劉培東副縣長。 

9.112.6.2 召開第 20 次工作會議。另國審會時程的填報，須經過 112 年 7 月第 21 次工作會議，確認過審
議資料之後，才能有更確切的時程填報。 

10.112.8.4 召開第 21 次工作會議。 

11.已於 112.12.4 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第三次大會」。 

12.已於 113.1.19 召開國土署到府服務會議。 

13.已於 113.1.30 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聯席專案小組會議」。 

14.已於 113.3.18 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嘉義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草案）』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15.已於於 113.5.6 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嘉義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草案）』
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16.已於 113.5.24 召開「討論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劃設工作會議」。 

17.已於 113.6.21 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嘉義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草案）』第
4 次專案小組會議」。 

18.已於 113.7.2 召開「嘉義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案」第 22 次工作會議。 

19.已於 113.7.18 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嘉義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草案）』第
5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已於 113.8.13 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嘉義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草案）』第

6 次專案小組會議及第 7 次聯席專案小組會議」。 

21.已於 113.8.27 召開「第 4 次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 

22.已於 113.9.11 函報內政部。 

23.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已於 113.12.6 辦理嘉義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繪製作業」 到府訪談。 

24.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已於 113.12.23 召開內政部國審會專案小組會議。 

25.114.2.1.召開第 23 次工作會議。 

26.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已於 114.5.20 召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9 次會議。 

27.預計於 114.12.12 召開第 24 次工作會議。 

南
投
縣 

112.06 

112.10.02 第 1 場大會 

112.11.07 第 1 次小組 

112.11.08 第 2 次小組 

112.11.16 第 3 次小組 

112.11.21 第 4 次小組 

113.01.03 第 5 次小組 

113.01.18 第 2 場大會 

112.12 - 

1.工作計畫書於 110.7.6 審查通過。 

2.110.10.15 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 

3.已完成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及使用地編定作業地方說明會(共 4 場)。 

4.輔導團 111 年 4 月 25 日到府訪談。 

5.111.06.14 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6.111/12/1 起辦理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公展 30 日，12/19~12/29 舉辦本縣 13 鄉鎮公聽會。 

(為因應民眾陳情及消彌民眾對國土計畫之疑慮，本府派員至各鄉鎮就近受理民眾疑義諮詢，至今已辦畢
22 場。) 

7.已於 112 年 10 月 2 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7 次會議。 

8.已於 112 年 11 月 7、8、16、21 日、113 年 1 月 3 日召開 5 場專案小組會議，並於 113 年 1 月 18 日召
開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8 次會議，已完成縣國審會審查。 

9.依據本縣議會第 20 屆第 3 次定期會決議，要求本府第三階段成果報部前須經議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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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0.114/5/6 國土功能分區圖報部。 

11.114/6/25 於本府召開輔導團會議 

12.114/7/22 召開專案小組審議會 

13.署 114/8/21 發會議紀錄，刻正研提回復意見 

(114.11.07 無更新) 

屏
東
縣 

112.08 

112.06.20 第 4 次小組 

112.07.21 第 5 次小組 

112.08.18 第 6 次小組 

112.10.16 第 4 次會議 

112.12.22 第 7 次小組 

113.01.30 第 5 次會議 

113.05.16 第 6 次會議 

112.12 113.7.31 

1.109.02.27 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目前在期中報告書編製階段 

2.109.12.02 完成期中報告審查修正後通過，刻正進行期末報告階段，預計 110.07.31 提交期末報告審查。 

3.110.07.22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4.期末報告書已於 110.07.30 提送到府，為辦理期末報告書審查及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了解初步劃設
成果於 1100924 召開第三次工作會議，並訂於 1101014 進行期末報告書審查。 

5.期末報告因故改於 1101020 辦理審查，審查結果請規劃單位依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期末報告後，授

權業務單位確認後通過，刻正函請規劃單位辦理中。 

6.1101227 邀集府內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鄉鎮市公所及各地政事務所召開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
用地劃設初步成果說明會及座談會，宣導各功能分區劃設之情形。 

7.1110304 配合部裡輔導團來訪召開本府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工作會議，除就對部裡檢視意見回應外，因應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仍在研議尚未公告實行，故將後續公展公聽會期程延
至 111 年 12 至 112 年 2 月間辦理；另於 111 年 5 月至 8 月間就各功能分區繪製成果辦理工作會議檢

核，以上檢核成果將於本縣國審會確認後，辦理公告公展。 

8.1110408 邀集本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教育訓練並請地所就初步劃
設成果作檢核並回報。 

9.1110923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確認公展劃設說明書及公告書圖文件完備無誤。 

10.1111006 召開本縣第三次國審會報告功能分區劃設草案、公展公聽會事宜，一併報告公展公聽會完專
案小組、國審會召開期程及報部審查程序。 

11.1111011 營建署輔導團到府服務暨工作小組會議。 

12.本縣於 111 年 12 月 28 日公開展覽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草案並於 112 年 1 月及 2 月間舉辦共計十
一場公聽會。 

13.刻正將人陳意見分類整理擬定辦理及回復意見，預備於 112 年 3 月 29 日就原鄉地區人陳意見與本府
原住民處招開研商會議。  

14.於 112 年 6 月 20 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原則」、

並預計於 112 年 7 月 21 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五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原住民族聚落功能分區
劃設成果」、預計於 112 年 8 月 18 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6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人民陳情意
見處理情形」 

15.預訂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四次會議，同年 11 月 7 日召開第 7 次專案小組
會議處理人民陳情案。 

16.112 年 11 月 14 及 17 日辦理國審會人陳案會前說明。 

17.於 112 年 12 月 21 辦理國土署到府訪談。 

18.於 112 年 12 月 22 日召開本縣國審會第七次專案小組會議審議人民陳情案。 

19.於 113 年 1 月 30 日召開本縣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五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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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20.預定於 113 年 5 月 16 日召開本縣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六次會議 

21.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果報部審議作業。 

22.已依本府 113 年 7 月 31 日屏府地用字第 1130075501 號函報部審議。 

23.刻正依內政部 114.1.6 國審會專案小組意見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24.於 114 年 4 月 22 日內政部召開國審會大會審議。 

25.刻正依內政部 114.4.22 部國審會大會意見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函報核定作業。 

26.於 114 年 6 月 11 日報請內政部核定。 

(114.11.07 無更新) 

新
竹
市 

112.10 

112.08.16 第 3 次大會 

112.10.17 第 1 次小組 

113.03.04 第 2、3 次小組 

113.05.21 第 4 次大會 

112.12 
113.6.25 報部 

113.9.24 審議通過 

1.109.3.6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原則通過。 

2.110.1.29 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 

3.111.1.13 期末報告書審查修正後通過。 

4.111.5.9 召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會議。 

5.111.6.30 法定書、圖草案審查修正後通過。 

6.111.9.7 召開有無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會議。 

7.111.12.23 至 112.1.31 辦理公開展覽 40 日。 

8.112.8.16 召開本市國審會第 3 次會議(大會)。 

9.112.10.17 召開本市國審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功能分區議題審議)。 

10.113.3.4 召開本市國審會第 2、3 次專案小組會議(人陳案件審議)。 

11.113.5.21 召開本市國審會第 4 次會議(大會)，刻正依會議決議修正相關書圖。 

12. 113.6.25 業將本府國土功能分區圖報內政部審議。 

13. 113.8.13 部國審會審議「新竹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專案小組會議。 

14. 113.9.24 部國審會審議「新竹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114.11.07 無更新) 

澎
湖
縣 

112.10 

112.07.17 第 1、2 次小組 

112.12.28 第 3、4 次小組 

113.05.07 第 3 次大會 

113.05.23 第 4 次大會 

113.6.12 第 5 次大會 

112.12 

113.8.5 函報 

113.10.18 部國審會專

案小組 

113.11.18 部國審會第
2 次專案小組 

114.2.5 部國審大會第
35 次會議 

1.109.8.17 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2.廠商於 109.10.16 提交期初報告書。 

3.110.1.15 期初審查通過。 

4.110.4.12 期初報告書同意備查。 

5.期中編製階段因應內政部營建署預計 8 月辦理平均高潮線修正公告，本府於 110 年 6 月 25 日同意廠商
停止期中編製階段之工期計算，然平均高潮線尚未修正公告，本府於 110 年 11 月 4 日發文通知廠商辦

理復工。 

6.110.10.28 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釐清城 1 圖資劃設疑義。 

7.111.1.5-7 召開第二次工作小組-逐案討論城 2-1 及農 4 鄉村區單元劃設。 

8.廠商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提交期中報告書，111 年 1 月 13 日召開期中審查會議。 

9.期中報告審查待修正後原則通過，於 111 年 2 月 11 日函送會議記錄並請廠商依會議意見於文到 1 個月
內繳交修正資料。 

10.廠商於 111 年 3 月 11 提供修正後期中工作報告書，於 111 年 4 月 8 日同意備查。 

11.廠商於 7 月 7 日繳交期末報告書，於 8 月 18 日召開期末審查會，於 11 月 10 同意修正報告書備查。 

12.7 月 17 日召開國審會第一次、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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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3.12 月 28 日召開國審會第三次、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 

14.113 年 5 月 7 日召開國審會第三次大會。 

15.113 年 5 月 23 日召開國審會第四次大會。 

16.113 年 6 月 12 日召開國審會第五次大會。 

17.113 年 8 月 5 日函報內政部審議。 

18.113.10.7 國土署到府訪談討論議題。 

19.113.10.18 部國審會專案小組審議。 

20.113.11.15 部國審會第 2 次專案小組審議。 

21.預計 113.12.17 召開府內機關研商會議。 

22.114.2.5 內政部召開內政部國審大會第 35 次會議。 

23.刻正依第 35 次內政部國審會決議修正。 

24.114.6.23 報部核定 

(114.11.03 無更新) 

花
蓮

縣 

112.06 

112.8.24 第 3 次大會 

112.10.19 第 1 次小組 

112.10.20 第 2 次小組 

112.10.23 第 3 次小組 

112.10.24 第 4 次小組 

112.12.26 第 4 次大會 

112.12 113.2.26 

1.109.02.24 召開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2.109.03.13 工作計畫書審查通過。 

3.109.05.26 已辦竣第一次契約變更。 

4.110.08.24 廠商函送期中報告書到府。 

5.110.09.13 召開第 7 次工作小組會議。 

6.110.10.13 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7.110.12.22~23 舉辦地方說明會。 

8.111.01.06 召開第 8 次工作小組會議。 

9.111.03.17 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10.111.06.02 奉裁示依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本縣國土計畫內容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廠商於

111.06.27 檢送期末報告(修正版)及法定書圖(草案)。 

11.111.07.13 召開第 9 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議題：零星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土地之處理方式、農業發展
地區第五類)。 

12.112.03.01~112.03.31 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 

13.112.03.07~10、14~16 至各鄉鎮市舉辦公聽會(共計 13 場次)。 

14.112.03.28 函報公開展覽及公聽會通知書郵寄費用之執行成果報告及計畫執行表各 1 份，並經貴署

112.04.27 同意備查。 

15.112.06.09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會簽府內相關單位中。  

16.預計 112 年 8 月中旬召開縣國審會議。（112.7.21 更新） 

17.通知 112 年 8 月 24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 

18.通知 112 年 10 月 4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第 1 次專小組會議) 

19.通知 112 年 10 月 5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第 2 次專小組會議) 

20.預計 112 年 10 月 23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第 3 次專小組會議) 

21.預計 112 年 10 月 24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第 4 次專小組會議) 

22.因小犬颱風影響，原 10 月 4 日及 5 日第 1 次及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延期至 10 月 19 日及 20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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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23.本府 112.10.4 函，向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請領委員出(列)席補助款，已核撥完竣。 

24.本府訂於 12/4 召開第 4 次審議會。 

25.本府因本縣議會議程關係，原訂 12/4 之第 4 次審議會延期至 12/26。 

26.暫無最新進度，俟 12/26 召開第 4 次審議會。 

27.第 4 次審議會已於 112/12/26 召開，預計 1 月底會將成果報送內政部。 

28.本府已於 113.2.26 報送國土功能分區法定書圖(草案)於內政部. 

29.113.5.3 國土署及輔導團到府訪談。 

30.已於 113.6.18 召開部國審會專案小組會議。 

31.113 年 9 月 24 日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同意通過。 

(114.9.10 無更新) 

臺
東
縣 

112.06 

112.09.25 第 5 次大會 

113.03.25 第 6 次大會 

113.06.12 第 7 次大會 

113.06.28 第 8 次大會 

113.08.05 第 9 次大會 

113.10.09 第 10、11 次大
會 

113.11.29 第 12 次大會 

112.12 113.12.24 

1. 113.03.25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6 次會議。 

2. 113.04.16 本月無更新 

3. 113.5.14 本月無更新 

4. 113.06.12 召開第 7 次縣國審會 

5. 113.06.28 召開第 8 次縣國審會 

6. 113.08.05 召開第 9 次縣國審會 

7. 113.10.09 召開第 10、11 次縣國審會(113.10.16 更新) 

8. 113.11.29 召開第 12 次縣國審會(113.12.09 更新)刻正依會議決議修正書圖後報部 

9. 113.12.24 臺東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報內政部 

10. 114.01.06 國土署到府訪談 

11. 114.01.16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12. 114.03.18 國土署到府訪談 

13. 114.04.08 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6 次會議 

14. 114.05.06 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8 次會議 

15. 刻正依內政部 114.5.21 部國審會大會意見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函報核定作業。 

16. 114.06.17 報部展延 

17. 114.07.18 報內政部修正後「臺東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辦理核定作業 

18. 114.08.19 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2 次會議 

19. 114.09.02 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3 次會議 

20. 114.9.30 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4 次會議(114.11.7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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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有關本署後續推動國土計畫政策方向及相關配套措

施 

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依現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

繪製進度，現階段已有高雄市等 10 個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決議將修

竣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函報本部核定，且本部

預計於 114年 12月前審竣雲林縣及彰化縣國土功能

分區圖（草案），屆時全臺將僅剩臺北市、桃園市、

臺南市及南投縣等 4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國

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尚待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決（如表 2）。 
表2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進度 

縣市 小組審竣 大會審竣 報部核定 

臺北市 V 
X 

(已召開但未審竣) 
X 

新北市 V V X 

桃園市 V X X 

臺中市 V V X 

臺南市 V X X 

高雄市 V V V 

基隆市 V V X 

宜蘭縣 V V X 

新竹縣 V V X 

新竹市 V V V 

苗栗縣 V V V 

彰化縣 V 
X 

預計 114.12.16召開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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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小組審竣 大會審竣 報部核定 

南投縣 V X X 

雲林縣 V 
X 

預計 114.12.02召開 
X 

嘉義市 V V V 

嘉義縣 V V X 

屏東縣 V V V 

花蓮縣 V V V 

臺東縣 V V V 

澎湖縣 V V V 

金門縣 V V V 

連江縣 V V V 

（二）為避免前開高雄市等 10 個已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審

議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因等待本部審議其

餘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致延

滯後續辦理國土計畫相關作業之期程安排；又部分

直轄市、縣（市）政府近期提出欲辦理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之訴求，以回應近年社會

各界對於國土計畫所提疑慮、誤解及相關建議事項。

是以，經本署再予研議後續推動政策方向，並提出

建議處理方式後，提至本次會議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報告。 

二、後續推動政策方向 

依循本部推動國土計畫法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提出之相關機制設計方向，包含以計畫引導土

地使用、不影響既有合法權利、避免增加新的限制及

授予直轄市、縣（市）政府另訂因地制宜彈性空間等

原則，研提本署後續推動各級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之政

策目標及操作模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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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目標 

1.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部門間之合作信任

感及共識度 

本署前於 114 年 7 月 28 日及 29 日辦理「國

土功能分區圖公告法定期程調整之後續推動方向

共識營」即已說明，依國土計畫法第 1條，國土計

畫之推動係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

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

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

破壞地區，以追求國家永續發展。前開各項範疇均

有賴於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部門間之合作

及互信，始達成推動國土計畫之制度初衷。 

2.擴大溝通範疇及宣傳方式，適時釐清錯誤觀念及

增加支持度  

考量近年本署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合作

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繪製期間，社會各界

對於國土計畫相關議題多有錯誤解讀或表示不理

解之情形，為避免此類狀況一再發生，本署刻研議

於辦理各級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擴大溝通範疇

及宣傳方式，透過「雙向」溝通方式，適時釐清錯

誤觀念，以減輕直轄市、縣（市）政府面對第一線

民意之壓力。 

3.直轄市、縣（市）政府先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本

部再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案 

本部前於 114 年 8 月 21 日台內國字第

1140810913 號函（諒達）已表明，本部基於中央

主管機關立場，自應以 22個直轄市、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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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辦理各該市（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審議及修正進

度，配合國土計畫法修法規定，審慎評估及規劃相

關工作辦理期程，以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45條規定

「一併」公告之要件；至就各界關心國土功能分區

圖公告之時間點部分，將俟本部辦竣 22個直轄市、

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審議作業，並搭

配各級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辦理進度，據以研議建

議處理方式後，另案與直轄市、縣（市）政府討論

確認。 

（二）操作模式 

1.引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本署「推動國土計

畫重要議題之政策方向、落實策略及後續精進機

制」委託專業服務案辦理經驗，以議題導向方式蒐

整各該市（縣）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預計處理事項，

並就涉及全國性通案議題回饋本署納入全國國土

計畫通盤檢討研處。 

2.引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本署「建立國土計

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執行機制及配套措施」委託

專業服務案辦理經驗，成立跨局處間之部門協作

工作圈，共商預計納入各該市（縣）國土計畫通盤

檢討之議題，並培養局處間溝通協作默契，作為部

門空間發展策略檢討之重要基礎。 

三、建議處理方式 

基於前述，本署將以「預計推動方向」及「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事項」2 部分，研提後續推動國土

計畫政策方向及相關配套措施之建議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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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計推動方向 

考量本署刻正多管齊下研議全國國土計畫通盤

檢討作業期程規劃及相關作業程序，並同步彙整 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相關特殊或具在地性議

題，嘗試於建立通案處理原則的同時，賦予計畫相

對應之彈性，概略說明如下： 

1.刻正辦理「推動國土計畫重要議題之政策方向、落

實策略及後續精進機制」委託專業服務案，預計於

115 年中下旬提出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規劃方

向及議題範疇等內容，並將評估邀集專家學者、有

關部會（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討論，

並俟政策確認後，接續啟動辦理全國國土計畫通

盤檢討之法定作業。 

2.持續辦理「建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執行

機制及配套措施」委託專業服務案，除建立國土計

畫部會夥伴工作圈，培養部會溝通協作默契外，亦

將本署於辦理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期間，涉及

跨部會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等相關議題納入研議。 

3.參考「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輔導服務團」之辦理經

驗，研議預先成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

盤檢討輔導服務團」，依照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規劃方向，預先研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

盤檢討相關程序、原則，以協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預先規劃各該市（縣）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作業，

並就過程中各界所提意見，研擬建議處理方式等。 

4.以前述國土計畫重要議題之政策方向與討論為基

礎，拓展討論圈並啟動共識凝聚工作，預計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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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下半年起於直轄市、縣（市）辦理重要議題

交流論壇，匯集全國各界對各級國土計畫通盤檢

討之共識，並視後續法定期程規劃宣傳活動，展現

各界共創成果，並回應社會各界對國土計畫推廣

之疑慮，共同書寫下階段的國土計畫。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事項 

1.為利儘可能縮短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第 1 版

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與各該市（縣）國土計畫通盤

檢討案公告實施間之期程，本署將分為 2 階段補

助方式進行，亦即先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各該市（縣）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案之前置作業，

再予補助辦理該案之法定相關作業。 

2.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 114 年 6 月 5 日

內授國計字第 1140806909 號函（諒達）頒之「內

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縣（市）國土

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相關事項及執行管考要

點」，以及行政院 114 年 8 月 29 日院授主預字第

1140102807A 號令修正發布之「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辦理，且補助對象原則

以業依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決議修竣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並函報本部核定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為主： 

(1)補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規劃

研究作業 

①補助期程：預計 115年上半年。 

②經費規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補助 300

萬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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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辦理項目：成立國土計畫夥伴工作圈、提出跨

局處共同願景及目標、研擬成長管理計畫、部

門發展計畫等內容，並將全國國土計畫通盤

檢討預計推動方向納入考量，以作為各市（縣）

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之前置作業基礎，並避免

各級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內容產生競合。 

(2)補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或適時

檢討變更，並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圖作業 

①補助期程：預計 116 上半年，惟仍將配合國

土功能分區圖公告之時間點滾動調整。 

②經費規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補助

1,200萬為原則，惟仍將視各市（縣）轄區辦

理之複雜程度酌予調整。 

③辦理項目：承接前述「補助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規劃研究作業」蒐整預

計納入通盤檢討研處之議題，以及各章節初

步撰寫方向，完成各市（縣）國土計畫通盤檢

討之相關法定文件，且啟動辦理法定程序，惟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實際啟動審議之時間點，

仍將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國土功能分

區圖後。 

(3)前述 2 項補助項目案件之細節性規範，原則仍

將以本署函文敘明內容為主。 

擬辦：就前開本署後續推動國土計畫政策方向及相關配套措

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表示意見，並請業

務單位將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意見納入政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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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推動參考，並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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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議題：有關本署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2 階

段地籍異動核判演練作業，直轄市、縣（市）政府上

線測試情形及所提回饋意見之建議處理方式  

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為利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仁於

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前，能預先熟稔「國土功能分

區通知書列印系統」之實際操作步驟及流程，本署

前於 114 年 7 月 18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

第 50 次研商會議」，針對前開系統之建置依據、功

能說明、建置進度及操作流程等相關事宜，向直轄

市、縣（市）政府報告在案，並於是次會議決定略以：

「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仁及該單

位主管，於 114 年 9 月 16 日至 30 日，及 10 月 1 日

至 15 日間至『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辦理

地籍異動核判演練作業，……。」。 

（二）復經本署依前開研商會議決定，以 114 年 7 月 31 日

國署計字第 1141145943 號函請直轄市、縣（市）政

府提供聯繫窗口名單後，創設 LINE 聯絡群組，並請

各該市（縣）政府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仁務必於前

述指定日期之期限內「至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

系統」上線辦理地籍異動核判演練作業。 

（三）案經本署及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彙整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114 年 9 月 16 日至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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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 月 1 日至 15 日期間至「至國土功能分區通知

書列印系統」辦理演練作業（以下簡稱 2 階段演練）

之情況，並針對各該市（縣）政府所提回饋意見，研

議回應說明及建議處理方式後，提至本次會議與直

轄市、縣（市）政府討論確認。 

二、建議處理方式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2 階段演練情形說明 

1.經檢視 2 階段演練成果（詳表 3 及表 4），原於第

1階段演練時，辦理地籍異動核判進度比率較低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案經分署以 114年 10月

7 日城管字第 1149008018 號函檢送第 1 階段演練

成果，並請各該市（縣）政府應積極於第 2 階段辦

理演練作業。是以，於本署辦理第 2階段演練時，

除臺北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及嘉義縣政府

等 5個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地籍異動核判進度

比率仍低於 80%外，其餘 17 個直轄市、縣（市）

政府均於期限內至少完成 8 成以上之地籍核判作

業，且第 2 階段演練成果分署亦以 114 年 11 月 5

日城管字第 1149008737號函檢送予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在案。 

2.為瞭解桃園市、臺南市及彰化縣等單日核判數較

高的直轄市、縣（市）政府實際辦理模式，以利提

供其餘市（縣）政府同仁彼此交流學習，爰請前述

3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於本次會議概略說

明貴府操作方式及人力安排等相關事宜，並作為

本署後續評估提供相關必要協助之參考。 
 



34 

 

表3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第 1 階段演練情形（114 年 9 月 16 日至 30 日） 

縣市 應核判筆數 已核判筆數 單日最高核判數 完成百分比 

臺北市 300  0  0  0.00% 

新北市 280  280  231  100.00% 

桃園市 3,107  1,711  1,283  55.07% 

臺中市 1,214  425  425  35.01% 

臺南市 2,176  2,176  1,261  100.00% 

高雄市 1,555  1,555  1,048  100.00% 

新竹縣 465  0  0  0.00% 

新竹市 139  139  139  100.00% 

苗栗縣 796  0  0  0.00% 

彰化縣 1,701  1,701  1,701  100.00% 

南投縣 270  47  16  17.41% 

雲林縣 804  724  517  90.05% 

嘉義縣 707  0  0  0.00% 

嘉義市 74  74  41  100.00% 

屏東縣 1,031  1  1  0.10% 

基隆市 103  103  61  100.00% 

宜蘭縣 330  254  108  76.97% 

花蓮縣 488  488  483  100.00% 

臺東縣 556  316  310  56.83% 

金門縣 18  18  18  100.00% 

澎湖縣 148  148  117  100.00% 

連江縣 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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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第 2 階段演練情形（114 年 10 月 1 日至 15 日） 

縣市 應核判筆數 已核判筆數 單日最高核判數 完成百分比 

臺北市 403 86 42 21.34% 

新北市 305 305 231 100.00% 

桃園市 3,163 3,152 1,437 99.65% 

臺中市 1,255 1,018 275 81.12% 

臺南市 2,263 2,263 1,261 100.00% 

高雄市 1,643 1,611 1,048 98.05% 

新竹縣 509 0 0 0.00% 

新竹市 139 139 139 100.00% 

苗栗縣 882 560 343 63.49% 

彰化縣 1,789 1,772 959 99.05% 

南投縣 324 47 46 14.51% 

雲林縣 857 814 517 94.98% 

嘉義縣 845 200 110 23.67% 

嘉義市 76 76 41 100.00% 

屏東縣 1,294 1,266 997 97.84% 

基隆市 103 103 61 100.00% 

宜蘭縣 352 351 111 99.72% 

花蓮縣 494 493 483 99.80% 

臺東縣 606 606 338 100.00% 

金門縣 18 18 18 100.00% 

澎湖縣 160 158 117 98.75% 

連江縣 0 0 0 100.00%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回饋意見之本署回應說明

（詳表 5 及表 6） 

為確保國土計畫正式實施後，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能順利運用「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

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核判作業，並完成通知

書列印，本署針對各市（縣）政府於上線演練期間所

回饋意見，針對是否涉及系統層面問題，研擬相應

之建議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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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屬系統層面者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之建置

及維運作業，本署係委請分署及誠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惟該案預計於 114年 12月底辦理結

案驗收作業，故就本次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

回饋意見，如屬涉及系統功能增修項目，本案將納

入 115年度維運案件處理，包含表 5所列項次 5、

7、10，以及表 6 所列項次 1、2、7、8等；至就涉

及系統功能微調或錯誤部分，將於本案辦理結案

驗收前，依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意見修正完

竣，包含表 5 所列項次 9 及表 6 所列項次 3、6、

7、9等。 

2.非屬系統層面者 

經檢視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回饋意

見係表示部分土地無法辦理核判作業、無法載入

國土功能分區界線圖資、或地籍圖與國土功能分

區圖界線不一致等情形，案經本署進一步歸納須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配合事項，說明如下；

至其餘情形之回應說明詳表 5及表 6： 

(1)因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未製作都市土地之

土地清冊，致無法辦理該等土地之核判作業 

①為因應國土計畫新制原定 114年 4月 30日上

路在即，本部前於 112年 4月 11 日政策決定

囿於當時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土地尚未能建

立完整地籍清冊，故暫不將該 2 類土地納入

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現已改名為國

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惟長期該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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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仍應納入前開系統管理。 

②今因總統以 114年 1月 2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 11400004241 號令修正公布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期程，

且考量現階段已有 16個直轄市、縣（市）國

土功能分區圖業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大

會）審議通過，其中無論都市土地或國家公園

土地均已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③為利民眾後續於申請「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

時，亦能申請位屬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

範圍內之土地，故建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評估於現階段同步製作位於該 2 類土地之土

地清冊（未製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清單

詳表 7），並應於本部辦理各該市（縣）國土

功能分區圖（草案）核定作業前，以電子郵件

等適當方式提供予本署彙整。 

(2)因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未提供國土功能分

區界線之電子檔，致無法作為核判作業之參考 

①依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7

條第 4項規定：「前項所列書件電子檔應併同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及國土功能分區界線之

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

統。」亦即，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將各該

市（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報請本部核

定時，原則應提供國土功能分區界線之電子

檔至本署。 

②惟經檢視現階段仍有臺北市、南投縣及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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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等 9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尚未提供（詳

表 7），故請該等市（縣）政府於本次會議紀

錄文到 2 週內，儘速提供各該市（縣）國土功

能分區界線之電子檔，以利本署協助納入「國

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 

(3)因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係使用本部強制接

合版之地籍圖版本，與「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

列印系統」係依各直轄市、縣（市）地政主管機

關轉檔而來之地籍圖版本不同，致產生地籍圖

與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不一致之情形。 

①有關地籍圖版本之使用疑義，查本署前於 109

年 8 月 4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1

次研商會議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討論在

案，按是次會議決議略以：「建議直轄市、縣

（市）政府如有自行校準接合之地籍圖，先行

檢核該縣市版及部版與原始地籍之差異性，

並採用差異較小者作為後續邊界劃設參考；

惟直轄市、縣（市）政府如尚未有自行校準接

合之地籍圖，建議使用部版地籍圖。」 

②是以，現階段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原則係

依前開會議決議，自行評估採用部版地籍圖

或自行接合之地籍圖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繪

製作業。惟因地籍圖版本之使用不同，致直轄

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通知

書列印系統」演練測試時，提出系統呈現上有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地籍圖界線不吻合之情形。 

③為避免直轄市、縣（市）政府所使用之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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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因與「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不

同，致產生多處界線不吻合或偏移之情形，本

署將請本部地政司協助納入 115 年「地籍圖

資轉檔系統」研處，並評估修正地籍圖轉檔參

數。 
 

表5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第 1 階段演練所提回饋意見之建議處理方式

（114 年 9 月 16 日至 30 日） 

項次 縣市 回饋意見 建議處理方式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線上演練測試填列於表單之回饋意見 

1 

桃園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註冊帳號時異常 :因帳號單

位內需統一且部分內容填寫

有誤，故重新申請帳號，有先

刪除原帳號，重新申請時出

現此身分證已重複使用，無

法申請 

本項系統功能業於演練期間

修正完成。 

2 

臺中市政府

地政局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核判演練第1期 顯示

有 4 項需核判，但已於 9/16

前核判完成而有顯示錯誤 

本項系統功能業於演練期間

修正完成。 

3 

苗栗縣政府 想問地籍圖檢視進去後為什

麼無法看到國土功能分區，

是什麼圖層沒有開啟嗎 

考量目前本系統載入之地籍

圖係由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地政局（處）透過本部地政

司建置之地籍圖轉檔程式上

傳至本系統，倘無地籍圖係因

該地段地籍圖坐標系統錯誤，

致地籍圖位置偏移，本署及分

署已協調本部地政司協助於

115 年修正地籍圖轉檔參數

後，將可解決地籍圖偏移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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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回饋意見 建議處理方式 

4 

澎湖縣政府 建議於圖層中增加平均高潮

線，以利判斷土地分割或者

辦理第一次登記後之國土功

能分區是位於海域還是陸域 

本系統已納入平均高潮線圖

層。 

5 

彰化縣政府 建議：地籍圖檢視，其可否直

接有地籍線及地號，無須再

去圖層套疊開啟；另比例可

否至 1：500；另地號一定要

為 8 碼嗎？如 1103005 可直

接以 1103-5 顯示嗎？ 

1. 有關直接顯示地籍圖及地

號部分，將納入本系統 115

年功能增修處理。 

2. 有關比例尺調整部分，考

量原係參考本部國土測繪

中 心 之 底 圖 格 式 設 定

（1:1000），系統現已配合

修 正 將 比 例 尺 放 大 至

1:282。 

3. 有關調整地號顯示部分，

考量本系統原係以本部地

政司建置之地籍圖轉檔程

式上傳之 8 碼地號資料呈

現，系統現已配合調整顯

示方式為 1103-5。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線上演練測試於 LINE 群組提出之回饋意見 

6 

基隆市政府

地政處 

用地籍圖檢視完後，選取好

分區，按新增，並不會顯示框

框，要再回首頁重新按一次

可能才會有，但是按了確定

儲存就跳到主管那裏去了 

本項系統功能業於演練期間

修正完成。 

7 

彰化縣政府 建議有無於不小心按下「確

定儲存」按鈕或按完「確定儲

存」馬上發現錯誤，承辦人員

可以取回的，無須再請主管

「發回重判」。 

本項系統功能將納入 115 年功

能增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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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回饋意見 建議處理方式 

8 

桃園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桃園市石園段 726 地號經套

疊地籍圖，因面積小且清冊

無該筆資料無法核判 

考量市府所提意見可能係因

比例尺縮放原因，致無法顯示

於圖面，系統現已配合將比例

尺放大，應可以地籍圖與國土

功能分區圖套疊予以核判。 

9 

桃園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建議查詢地段有搜尋關鍵字

功能 
本項系統功能將於本案結案

前修正完成。 

10 

桃園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1. 點選地籍圖檢視有時候

會跑很久或跑不出來 

2. 核判頁面希望有"行政區

" 

3. 清冊的異動日期顯示異

常 

4. 清冊順序如何排列?希望

可以以區或以申請時間

篩選 

1. 本項系統功能將納入 115

年功能增修處理。 

2. 本項系統功能業於演練期

間修正完成。 

3. 經查異動日期異常係因地

籍圖上傳欄位之原始資料

登載有誤所致，後續將於

115 年於本系統納入相關

檢核機制之功能，以避免

此問題再次發生。 

4. 考量現行系統係以最新異

動日期>行政區>地段>地

號進行排序，惟將參考市

府所提意見，將本項系統

功能納入 115 年功能增修

處理。 

 

表6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第 2 階段演練所提回饋意見之建議處理方式

（114 年 10 月 1 日至 15 日） 

項次 縣市 回饋意見 建議處理方式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線上演練測試填列於表單之回饋意見 

1 臺東縣政府

地政處 

1.使用手冊會有文字說明版

嗎(網頁上找不到)？或是有

各章節點的秒數指引？ 

1.本系統之使用手冊將置於

系統功能列中之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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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回饋意見 建議處理方式 

2.快速核判跟一般核判差在

哪?(因為在一般核判也有

看到單一分區純分割的案

件) 

3.圖台很高機率開很久，一直

在轉圈圈 

4.地籍圖建議預設已打開，透

明度也可以預設，全台灣地

籍圖採收合方式(減少下拉

找的時間)。原則上會連續

判定案件，但每點下一件地

籍圖又要重開、分區圖也要

重新調透明度，系統就容易

卡頓 

5.分區界線圖跟分區圖的差

別在哪(且兩個圖層離得很

遠)？是要在什麼情境下使

用？ 

6.地籍線的顏色跟案件土地

的顏色太過接近很難判定

土地資訊建議一起呈現標

示部資料(如分割合併的歷

程等) 

7.同一個分割案件可以綑綁

一起判定處理嗎？ 

8.分區資料修正的欄位色塊

(黃色藍色)改成以列的橫向

區隔呈現會比較好閱讀。 

9.分割無參考地號？(忠智段

29-2 地號) 

10.合併哪裡得知與哪一筆合

併？(福德段 420 地號，參

考地號也是同一筆) 

2.快速核判係指地籍異動原

因倘係屬分割樣態，且該樣

態亦屬同一種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以利同仁得加

快核判作業；反之，其餘樣

態原則將置於一般核判功

能。 

3.本項系統功能將納入 115年

功能增修處理。 

4.後續預計修正為地籍圖將

改以僅開啟該地段，以加速

顯示；至就未顯示之鄰近地

段，將增加本部國土測繪中

心之地籍圖磚作為輔助判

釋，本項系統功能將納入

115 年功能增修處理。 

5.國土功能分區界線圖係用

於後續直轄市、縣（市）政

府同仁確認各該分類之界

線決定方式，以利核判作業

順利進行，原則應與國土功

能分區圖之界線一致；又國

土功能分區界線圖將顯示

該分類界線係以地籍圖界

線、地形或其他方式繪製。 

6.後續預計修正為直轄市、縣

（市）政府同仁於直接點擊

該土地時，將出現該土地之

標示部內容，亦即顯示該筆

土地係「分割自」等文字以

供判釋，本項系統功能將配

合本部地政司協助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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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回饋意見 建議處理方式 

11.合併無參考地號？(瑪屋撈

外段 1085 地號 

12.位於邊界地號，無法放大

確認是否有跨隔壁分

區？(放大功能被限縮在

一定比例尺)" 

轉檔程式納入 115 年功能

增修處理。 

7.可以，倘辦理分割之土地係

屬同一種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得應用快速核判功

能，併同將相關案件打勾進

行核判。 

8.經查目前黃色及藍色即以

列的橫向區隔呈現，故請縣

府協助再予提供詳細修正

建議。 

9.考量現階段分割合併是透

過介接地政整合資訊平台

API 查詢，致使出現資料呈

現之時間差，後續預計修正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同

仁於直接點擊該土地時，將

出現該土地之標示部內容，

亦即顯示該筆土地係「分割

自」等文字以供判釋，本項

系統功能將配合本部地政

司協助修正之轉檔程式納

入 115 年功能增修處理。 

10.同第 9.回應說明。 

11.同第 9.回應說明。 

12.目前系統現已配合將比例

尺放大至 1:282，應可滿

足縣府所提核判需求。 

2 臺東縣政府

地政處 

建議在核定頁面點選"地籍圖

檢視"跳出圖台後，點選"地籍

圖挪移"功能時即可直接挪移

(即不要再一次選擇縣市、鄉

鎮、地段) 

本項系統功能將納入 115 年

功能增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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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回饋意見 建議處理方式 

3 臺東縣政府

地政處 

主管核定頁面，案件排序建議

能否依照承辦核判送件先後

次序排列 (先送核的排在前

面，後送核的在後面)以便依

照核判次序核定 

本項系統功能將於本案結案

前修正完成。 

4 臺東縣政府

地政處 

土地位屬圖解區，應如何判斷

該國土功能分區界線(海端鄉

霧鹿段 585-3 地號、585-37 地

號及海端段 83-1 地號)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分

界係以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所提交國土功能分區界線

圖作為核判依據，且前開界線

圖將顯示各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界線決定方式係依地

籍、地形或是其他界線，例如

該等土地係以地籍線作為劃

設依據，原則應以地籍圖作核

辦依據。 

5 嘉義縣政府

經濟發展處 

功能分區圖多處與地籍線不

吻合 

查貴府報部之國土功能分區

圖所使用之地籍圖版本係 111

年 7 月，因本系統納入之地籍

圖係每日最新版，存在時間及

對位參數之版本差異，故導致

國土功能分區圖與地籍圖將

有不吻合之情形。考量本系統

115 年以後之每日異動地籍

圖，將配合本部地政司協助修

正之轉檔程式，改採本部國土

測繪中心參數，屆時預計可降

低此類情形發生頻率。 

6 臺中市政府

地政局 

上一筆核定意見於下一筆核

定時仍存在，建議於下一筆時

清除 

本項系統功能將於本案結案

前修正完成。 

7 臺南市政府

地政局 

1.進入核判頁面有時候新地

號那欄會自動先顯示國土

1.本項系統功能將於本案結

案前修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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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回饋意見 建議處理方式 

功能分區、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建議應一致，進入

時都先是空白，待確認後再

點選複製或是自行選取。 

2.快速核判時，不知是否因一

次選取筆數太多，主管核判

那關等了約 10 幾分鐘才成

功核判完成。 

3.因部分待核判的土地剛好

在兩國土功能分區邊緣，如

異動原因是分割或合併，是

否可於頁面呈現自哪些土

地分割或合併，以利對應原

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地

籍圖作為核判之依據。 

4.部分區段地籍圖與國土功

能分區的圖層有大幅偏移

的情形，例如關廟區下湖段

660 地號等周遭土地，是否

可修正以避免核判錯誤。 

2.經本案受託單位再次進行

相關測試及調整，尚無發現

此情形。 

3.後續預計修正為直轄市、縣

（市）政府同仁於直接點擊

該土地時，將出現該土地之

標示部內容，亦即顯示該筆

土地係「分割自」等文字以

供判釋，本項系統功能將配

合本部地政司協助修正之

轉檔程式納入 115 年功能

增修處理。 

4.地籍圖位置偏移，本署及分

署已協調本部地政司協助

於 115 年修正地籍圖轉檔

參數後，將可解決地籍圖偏

移之情形。 

8 新北市政府

地政局 

建議系統直接提供分割前、合

併前、地籍圖重測前之地號及

分區用地資料，供核判時參

考。以淡水區北投子段 347-23

地號為例，參考地號要自己選

(下拉式清單 347 號到 347-20

地號)，需要再另外查才知道

是分割自 347-5 地號。 

後續預計修正為直轄市、縣

（市）政府同仁於直接點擊該

土地時，將出現該土地之標示

部內容，亦即顯示該筆土地係

「分割自」等文字以供判釋，

本項系統功能將配合本部地

政司協助修正之轉檔程式納

入 115 年功能增修處理。 

9 臺中市政府

地政局 

1.城鄉發展地區有些有參考

資料、有些沒有。 

2.有些土地原國土功能分區

欄位顯示跟手冊不一樣 

1.經查市府未提供城鄉發展

地區第 1 類之使用地土地

清冊，故系統則無相關參考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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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回饋意見 建議處理方式 

3.只要是都市計畫內的土地

都沒有參考地號，無法快速

核判 

4.完成一筆土地核判後，開啟

下一筆土地進行核判時會

無法新增國土功能分區 

5.為避免案件數量繁雜，建議

同一案件有多筆土地異動

時，事前於系統上登記時整

合成一案以及合併成一案

再進行個別土地核判 

6.如有對於某一項目類別避

免文字過多而使用簡稱之

情形，建議於首頁增加名詞

解釋功能 

7.建議增加核判人員對於案

件核判後，檢視該案件目前

狀態的功能 

8.建議新增可以選擇一頁顯

示多少筆的功能 

9.同一地號分割出多筆後，系

統由上而下會先顯示最後

的子地號，建議改為先顯示

母地號 

2.經本案受託單位再次進行

測試，尚無發現此情形，請

市府協助提供具體意見。 

3.經查市府未提供城鄉發展

地區第 1 類之使用地土地

清冊，故系統則無相關參考

資料。 

4.經本案受託單位再次進行

測試，尚無發現此情形。 

5.考量本系統係將每日發生

異動登記且須辦理國土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核判作業

之土地納入，倘該筆土地係

屬部分部分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者，原則應個別進

行核判作業，以避免有誤判

之情事發生，惟倘有同一分

類之土地，屬分割合併時，

則得納入快速核判作業之

功能辦理。 

6.本項系統功能將納入 115年

功能增修處理。 

7.本項系統功能將納入 115年

功能增修處理。 

8.本項系統功能將於本案結

案前修正完成。 

9.本項系統功能將於本案結

案前修正完成。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線上演練測試於 LINE 群組提出之回饋意見 

10 苗栗縣政府 請問苗栗縣有部分圖資偏移，

無法核判，要等地政司協助處

理完，才能核判，是否這次測

考量地籍圖位置偏移，本署及

分署已協調本部地政司協助

於 115 年修正地籍圖轉檔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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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就直接跳過有問題圖資偏

移的部分？ 

數後，將可解決地籍圖偏移之

情形，故請縣府於本次演練，

得暫時先跳過圖資偏移部分。 

11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東河鄉高原段 2717-6

地號，以及臺東縣卑南鄉利家

段 3296 地號，疑似地籍偏

移?? 

考量目前本系統載入之地籍

圖係由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地政局（處）透過本部地政

司建置之地籍圖轉檔程式上

傳至本系統，倘無地籍圖係因

該地段地籍圖坐標系統錯誤，

致地籍圖位置偏移，本署及分

署已協調本部地政司協助於

115 年修正地籍圖轉檔參數

後，將可解決地籍圖偏移之情

形。 

12 屏東縣政府

地政處 

如果土地 2 種功能分區，在分

割後的判釋如何新增？ 

建議得開啟國土功能分區界

線圖，並參考該筆土地之分割

原因，據以判斷分割後之土地

係分別屬不同之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或仍屬部分部分

之樣態；又於操作上，建議縣

府得選擇第 1 種分區及其分

類按新增按鈕，再選擇第 2 種

分區及其分類按新增按鈕後，

最後按確定儲存即可。 

13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苑裡鎮西海 1432 地

號，如果異動原因是第一次登

記，然後檢視地籍圖是在海洋

資源地區，作法就跟陸域一樣

嗎？ 

經檢視該地號土地係部分農

業發展地區第 2 類、部分海洋

資源區，故請縣府於系統中選

擇所有相關分區及其分類新

增，並按確定儲存即可，其作

法與陸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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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屏東縣政府

地政處 

請問如果原本是跨 2 種以上

功能分區，土地分割後系統會

先行判定落於何種分區嗎？ 

不會，仍須透過直轄市、縣

（市）政府同仁檢視地籍圖，

進行人工核判處理，以確認該

筆土地於分割後仍屬部分部

分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

屬單一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類。 

15 屏東縣政府

地政處 

請問國土功能分區界線圖及

輔助說明為何開啟後，看不

到? 

經查係因部分直轄市、縣（市）

政府未提供該市（縣）國土功

能分區界線圖數值檔，故於系

統無法呈現。 

 

表7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地籍圖版本、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決定圖

檔、都市及國家公園之土地清冊一覽表 

縣市 地籍圖版本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界線決定圖檔 

都市計畫範圍 

土地清冊 

國家公園範圍 

土地清冊 

臺北市 109/06 - - - 

新北市 114/01/23 V V V 

桃園市 113/12/10 V V 無國家公園 

臺中市 111/08/09 V - - 

臺南市 111/08/23 V V V 

高雄市 111/02/10 V V V 

基隆市 111/10/27 V - 無國家公園 

新竹市 111/09 V V 無國家公園 

新竹縣 110/05/10 V V V 

苗栗縣 111/06/09 V V V 

南投縣 109/07/01 - - - 

彰化縣 112/02/14 V V 無國家公園 

雲林縣 111/08/04 - V 無國家公園 

嘉義市 113/07/18 - - 無國家公園 

嘉義縣 111/05/10 - V V 

屏東縣 111/11/23 - V V 

宜蘭縣 111/07 - V 無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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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地籍圖版本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界線決定圖檔 

都市計畫範圍 

土地清冊 

國家公園範圍 

土地清冊 

花蓮縣 111/11/02 V - - 

臺東縣 111/09 V - 無國家公園 

金門縣 111/06/13 V - - 

澎湖縣 111/08/25 - - V 

連江縣 108/12 - - 無國家公園 

（三）綜上，本署後續將依本次會議討論確認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提各項回饋意見之建議處理方式，配

合修正「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相關功能

及介面呈現方式，並預計於 115 年度就修正後之系

統，再次辦理教育訓練及線上演練作業，屆時再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配合派員參加；至就本次

會議提請各市（縣）政府配合辦理事項，羅列如下： 

1.請尚未製作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範圍內土地清冊

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於現階段辦理，並應

於本部辦理各該市（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核定作業前，以電子郵件等適當方式提供予本署

彙整。 

2. 請臺北市、南投縣及雲林縣等 9個尚未提供國土

功能分區界線電子檔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本次會議紀錄文到 2 週內儘速提供，以利本署協

助納入「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 

 

擬辦： 

一、就前開本署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之 2

階段地籍異動核判演練作業，直轄市、縣（市）政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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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測試情形及所提回饋意見之建議處理方式，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協助表示意見，並請業務單位、分署

及誠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

意見納入系統修正參考。 

二、另就本次會議所提建議處理方式涉及應納入 115 年「地

籍圖資轉檔系統」增修部分，請本部地政司協助辦理，

相關經費則依本部前於 112年 4 月 11日政策決定，原

則由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支應。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